
卫生部关于贯彻执行《职业病防治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卫法监发[2002]1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职业病防治法》于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为了保证《职业病防治法》的有效

实施，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卫生部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的通知》（卫法监发[2001]332 号）和卫生部、全国总工 会《关于加强〈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工作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67 号）的要求，继续

做好《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工作，积极组织开展 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和劳动者的职

业卫生法律法规和职业病防护知识培训。要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开展职

业卫生监督执法培训，严格依法行政，规范 执法行为。 
 
二、要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评价规范》的要求做好建设项目的有关技术评价和卫生审核工作。要 加强监督，

严格把关，凡在《职业病危害分类目录》中列出的行业和工种，其建设项目应当进行职

业卫生技术评价和卫生审核。要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 法》，做好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工作，并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管理档案。 
 
三、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督促辖区内的用人单位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做好职业

卫生工作，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督促企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

生专业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三）落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警示、告知制度，配备有关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

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并保证其正常使用、维护，建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监测、评价制度和职业卫生档案（含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四、要按照《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尽快开展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审核批

准和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库的组建，依法开展好职业病诊断和鉴定工作。 
 
五、要设立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举报投诉）专线电话，并向社会公布，认真处理群众的

举报和投诉。 
 
六、目前，我部正在制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在管理办法发布前，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指定有条件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承

担有关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有关技术指导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

毒控制所（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中心）负责。临时指定的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机



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从事相应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 
 
（三）具备与申请项目和等级相适应的专业人员、设备、技术能力和经费。 
 
（四）开展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具备健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五）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七、请各地在 6 月底前，将《职业病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职业病

诊断鉴定专家库专家名单、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专线电话等，报送我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二年五月八日 


